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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沁水县矿山生态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嘉峰镇马庄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沁水县嘉峰镇马庄村至殷庄村河段
	沁水县水务局
	山西环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沁水县矿山生态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嘉峰镇马庄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位于沁水县嘉峰镇马庄村至殷庄村河段，起点为马庄村，终点为马庄河入沁河口，治理段河道中心线长度为5.37km，本次采用主槽桩号范围4+892.0~10+262.0，项目总投资4153.72万元。工程治理内容包括河道疏浚8104m3，滩槽整治23198m2，新建格宾石笼护岸3895m、浆砌石护岸841m、旧堤防护605m，新建蓄水堰13座，生态修复62650m2。
	（一）落实生态保护措施。（1）动植物保护措施

①加大对施工人员的宣传与教育，增强和提高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②合理安排工程施工时段和方式，避免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③保护施工区域农业植被等，防止扬尘外散影响农作物生长。

④合理安排施工时段、施工时序。避免夜间大型机械噪声扰动，白天施工时则需要注意噪声的控制。

（2）土地利用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应该严格按照施工设计进行施工，不得涉及其他土地。

该工程完成后可以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的影响，在施工期应尽量减少对所占土地的破坏，禁止随意堆放废弃物，施工结束后应撤走施工场地所有设备及废弃垃圾，对所占土地恢复原状。

②对项目建设造成的土地占用，应根据国家、山西省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负责进行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工作，以恢复生态环境。在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恢复原样。

③施工前组织专业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环保宣传教育，避免随意破坏植被，损坏农作物。

④加强对生态的管理，在工程管理机构，应设置生态环境管理人员，建立各种管理及报告制度，开展对工程影响区的环境教育，提高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环境意识。通过动态监测和完善管理，使生态向良性或有利方向发展。

⑤加强与当地部门的协调作业，同时加强对施工人员发现、识别重点保护植物的宣传教育工作，施工过程若发现保护植物应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就地保护或迁地保护。

3、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①清基清坡时要做好排水措施，避免雨季时的雨水冲刷。堆土的边坡要小，尽量压实，使其少占地且不易被雨水冲刷造成流失。一旦能装车运走，应及时运走；

②工程施工应避开汛期，分段分时施工；临时堆场四周进行挡护；对临时堆土、建筑材料等100%苫盖。采取以上措施后可大大降低工程施工期水土流失量；

③工程施工应分期分区进行，以缩短单项工期。开挖裸露面，要有防治措施，尽量缩短暴露时间，如遇强暴雨天气，施工开挖裸露断面要进行覆盖，以减少水土流失；

④工程施工中要做好土石方的平衡工作，开挖的土方应尽量作为施工场地平整回填之用。本项目多余土方运至沁水县城乡建筑垃圾资源化及绿色装配式建材综合处理项目；

⑤合理安排施工进度，衔接好各施工程序，及时配套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做到工序紧凑、有序，以减少施工期土壤流失量。

4、生态恢复措施

对施工段进行“边施工、边修复”的措施。采用生态友好的工程建设技术、工艺及材料等，减少地表开挖、加强表土堆存防护及管理，确保有效回用。合理设计高陡边坡支挡、加固措施，减少对脆弱生态的扰动。临时占地原为空地，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建筑、恢复原貌。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处置，不能利用的运送至沁水县城乡建筑垃圾资源化及绿色装配式建材综合处理项目。

本项目于河道周边分别建设木栈道、鸟类观测站、驿站亭等设施，河岸缓坡区域种植生态防护林带。生态修复面积共计62650m2。

综上分析，本项目在施工期间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不大，而且通过采取相应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尤其是通过施工管理和强化施工期的保护和恢复，则本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可接受的。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1）施工中选择低能耗、污染物排放稳定且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科学管理，合理安排运行时间，发挥其最大效率，必须按照交通部门核准的运输路线和时间运行；

（2）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24〕7号）：要求加大重点工程等领域新能源及清洁能源替代力度，推动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全面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国四排放标准。本项目运输车辆全部使用国六标准或新能源车辆，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国四排放标准或新能源机械。

（3）做好施工周围道路交通组织工作，保障周围道路顺畅，避免因施工而造成交通堵塞，防止因此而产生的废气待速排放量；

（4）加强对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的保养与维修，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保证其尾气达标排放，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5）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提高全体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坚持文明施工、清洁施工、科学施工，减少施工期施工设备尾气排放量；

（6）项目区河道距离较近的村庄为马庄村、秦庄村、磨掌村和殷庄村，在施工到此段时，应加大洒水的频次，并设置施工围挡，减缓施工扬尘对村庄的影响。

（三）落实废水处理设施。本项目洗车系统设置沉淀池，沉淀池分为隔油池、沉淀池和清水池，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施工，不外排。

施工场地及沿线堤岸设置环保型防渗厕所，移动厕所需按“除、擦、刷、清、拖、检、消、收”八步流程进行处理，及时清运。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加强施工管理，进行文明施工，严格落实污水处理措施，降低对地表水环境的污染风险。

主河床地下水埋深较浅，因此施工期间需进行降水。施工期间在基坑内沿基坑轮廓线布置排水沟及三级沉淀池，基坑排水经排水沟汇入三级沉淀池，废水经过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区域洒水抑尘，不能利用的将水抽排至河道内。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严格管理，责任到位，各项工程建设一定要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施工，严格注意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源的产生：合理安排清淤进度，同时要求淤泥及时清运，降低暂存池堆存时间；施工废石应在施工过程中严控，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泄露，对隔油池和沉淀池、淤泥堆存池做防渗处理。建筑垃圾及其它固体废弃物的堆置和处理，尽可能统一堆置，统一处理。

（四）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采用机械疏浚，对河槽整治、疏浚工程产生的废物堆放进行分类处理，淤泥经自然晾干后与营养土按比例混合，用于本项目及沁水县内周边生态绿化或生态恢复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设置封闭式垃圾箱，集中收集后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建筑垃圾、土砂石及时清运至沁水县城乡建筑垃圾资源化及绿色装配式建材综合处理项目综合利用。

（五）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1）施工机械噪声控制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降低源强；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减少运行噪声；振动大的机械设备使用减振机座降低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

（2）交通噪声控制措施：

加强施工管理及环保宣传教育；工程材料运输车辆在经过道路沿线的敏感点时，不得鸣笛；行驶速度不应超过15km/h；加强道路的养护和车辆的维护保养，降低噪声源；各施工公路沿线加强行道树种植与养护，从传播途径上控制交通噪声影响。

距离项目区较近的村庄为马庄村、秦庄村、磨掌村和殷庄村，施工机械尽量远离村庄。施工期在实施以上措施后可以很大程度减缓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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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水县矿山生态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嘉峰镇柿沟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
	沁水县水务局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沁水县矿山生态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嘉峰镇柿沟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位于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工程治理河段起点为柿沟村（E112°33'00.9062"，N35°38'04.8402"），终点为李庄村入沁河口处（E112°32'04.1612"，N35°37'38.9091"），柿沟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长度为1774m。工程治理内容为①河道疏浚工程疏浚15969m2，②滩槽整治工程整治面积10307.3m2，③新建格宾石笼护岸1670m，④新建浆砌石堤防72m，⑤新建11座蓄水堰，⑥建设生态工程共20075m2。


	落实生态保护措施。

（1）水土流失影响及防治措施。项目建设过程中因各类挖掘、占压、堆土用地将不可避免地损坏原地貌、植被等，主要包括沉淀池挖填扰动等，扰动类型主要为挖填、占压。人为及机械占压导致水土保持功能下降，水保设施完全破坏。项目采取表土剥离、表土回覆、防护网苫盖、车辆冲洗沉沙池等水保措施后，能够有效地防治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最终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可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2）对土壤的影响及防治措施。施工期对土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施工时土石方挖填段，因施工产生的土石方开挖，改变了土壤结构，使原有土层发生紊乱，造成生熟土和石砾混杂，团粒结构破坏，土壤毛细管断裂，从而导致土壤性质恶化。施工中加强施工管理，尽量缩小施工范围，各种施工活动严格控制在施工区域内。在施工或开挖前，先剥离其表层土，并做好临时堆置防护。剥离的表土集中堆存在表土临时堆土区内，采用防护网苫盖，用于后期绿化用土。施工结束后对施工生产区和施工道路所占空闲地进行播撒草籽绿化，表土不足采用本项目河道整治工程挖方经熟化后用作种植土。
（3）对水生生态影响及防治措施。该项目治理段现状河道为季节性河流。施工过程中对水生植物量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局部的、暂时性的。在施工结束后，对被破坏的水生植物进行恢复，工程施工期对水生植物资源影响较小。河道施工要选在枯水期进行，以减轻对河流水质的影响；项目完工后，治理段在雨季河流水质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景观生态特色提高，水生环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4）对陆生植物资源的影响及防治措施。工程建设对野生植物的影响较多的发生在施工期，运营期无影响。该项目河道治理后土地性状不变，损坏植物数量很少，施工过程中通过边坡防护、增加植被，陆生植物生物量有所增加。施工完成后通过种植绿化，总体生物量不减少。因此，项目施工期对植物影响较小。项目的施工会不可避免地破坏部分植被，短期内使植被覆盖率降低，但从总体上来看植被占用数量较少，且随着工程完工后，随着后期土地平整、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这些影响将会逐渐消除，不会影响区域生态系统功能。
（5）对陆生生物的影响。工程施工期间，由于人类的频繁活动，而且大面积的土地被扰动，所以有可能干扰甚至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项目区域内仅有一些常见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少量存在，由于这些动物是广布种，对于人类活动适应性强，因此，在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对其影响甚微。工程在施工期间，有可能导致项目区内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群向其周边地区进行迁徙，随着施工结束，这些影响将会逐步消除。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评价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山西省深入推进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晋环委办函〔2022〕4号）中强化施工工地扬尘管控要求，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工地扬尘“六个百分百”管控措施，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湿法作业、施工场地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施工期间在渣土运输车辆的出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车辆驶离工地前，应在洗车平台清洗轮胎及车身，不得带泥上路。洗车平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渠、废水收集池、沉砂池及其他防治设施，收集洗车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泥浆。施工现场应合理布置运输车辆的行驶路线，配合有关部门搞好施工期间周围道路的交通组织，保证行驶速度，减少怠速时间，以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加强对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运输车辆超载；不得使用劣质燃料。扎实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做好进出施工现场信息登记，严禁未经信息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入施工现场作业。
（三）落实废水处理设施。施工废水主要为运输车辆车轮冲洗废水。项目在施工场地设置洗车平台，经洗车平台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避免施工废水对周边水体产生的不利影响。拆除农桥产生的固废作为建筑垃圾外运处置，严禁沿河堆放和直接倾入河中。在施工场地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运输车辆进出时要上洗车平台冲洗。洗车平台确保车辆清洗时间，保证洗车后的车身车胎不滴水、车身车胎干净；配备防冻型封闭洗车平台，冬季采取夜晚放空水管中的积水、对洗轮机的内燃机、水箱添加保温套、添加防冻液等保温措施，当发现泵头、水管等结冰时，不得启用清洗设备，使用温水解冻，方可使用，确保洗车平台冬季可正常使用。采取上述措施后，可以做到废水不外排，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不会对区域水体环境产生影响。
（四）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主要是清淤底泥、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河道清淤产生的底泥经清淤堆积池自然晾干后，晾干的底泥的与营养土按比例混合后，用于本项目及周边生态绿化或生态恢复资源化利用。项目挖填平衡，无弃土产生。施工人员生活区依托附近村庄民房，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往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项目拆除农桥产生建筑垃圾，送至沁水县城乡建筑垃圾资源化及绿色装配式建材综合处理项目综合利用。
（五）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噪声源主要来自于机械设备和车辆等。采取的主要噪声防治措施有：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格控制高噪音机械的工作时段，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施工；尽可能采用低噪声设备、带隔声或消声装置的机械设备，要定期及时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使其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减轻因设备运行状态不佳而造成的噪声污染；合理布局施工设备，控制运输车辆的车速，限制车辆鸣笛，减少交通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